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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排气道位置的确
定，直接影响到所在住宅小
区的空气质量，为此，《实施
细则》编制组经过大量分析
和调研，专门对此提出了明确
而又具体的控制性规定，旨在
让住宅小区的天更蓝、空气更
清新。

《实施细则》规定：排气道
应依附建筑主楼进行高空集中
排放，不得在出地面处或非最
高自然层外墙等部位开口直接
排放；排气道出地面处，距排气
道正向20米或侧向15米或背
向10米范围内无建筑主楼，且
排气道上方无建筑外窗时，排

气道可依附建筑裙楼或附属用
房设置，或不依附地上建筑独
立设置；当排气口与人员活动
场所的水平距离小于10米时，
朝向人员活动场所的排气口底
部距人员活动场所地坪的高度
不应小于2.5米。

“为了便于设计人员理解，
《实施细则》编制组专门在条文
说明中，绘制了典型的地下室
尾气排气道设置图例，具有较
强的可操作性，有助于扭转地
下室尾气排气道随意设置的无
序状态。”编制组成员、高级建
筑师许蓝燕向记者表示。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毛艳辉

昨日，记者从宁波市住建局获悉，我市工程建设地方细则——2020版《宁波市
住宅设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已发布，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

据介绍，这份《实施细则》适用于我市城镇新建、改建和扩建住宅的设计。值得
一提的是，《实施细则》中关于住宅道路沉降控制的设计要求为国内首次提出，住宅
电梯要求全部可达地下车库，城市主干道住宅外窗、楼板隔声，用电负荷超前预留
等设计规范，均为国内领先。

记者注意到，《实施细则》对屋
面、外墙防水设计方面的规定较为
细致：

包括“住宅建筑外墙防水工程
的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25年”；“外
墙找平层设置分隔缝，其竖向间距
不宜大于6米，水平间距不宜大于4
米，缝宽8-10毫米，缝内嵌填密封
材料”；“外墙防水层延伸至门窗框
（防水层覆盖外墙门窗洞口外侧四
周），防水层与门窗框间预留凹槽，
并嵌填密封材料”；“屋面防水工程
的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20年”；“屋

面保护层与防水层之间设置隔离
层”等。

据介绍，国标《住宅设计规范》
和省标《住宅设计标准》等上位标准
中，只对建筑设计宏观层面作了规
定，涉及外墙、屋面防水等细部构造
要求均未纳入。

“2020版《宁波市住宅设计实施
细则》根据相关设计规范，将属于专
业规范规定的关于外墙、屋面防水
等细部构造内容一并纳入，使细则
内容更加细化完善。”市住建局科技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由于住宅用电负荷配置要
求不统一，导致一部分小区存在电路
跳闸情况。“用电负荷取值过小，用电
负荷较大的空调设备、厨卫设备等同
时开启时，易导致线路负荷过载，造成
用户断路器跳闸；取值过大，则造成线
路配置偏高，变压器数量、容量和配电
房等要求更高，经济上不合理。”《宁波
市住宅设计实施细则》编制组成员、高
级建筑师许蓝燕介绍说。

为此，《实施细则》编制组通过与相
关职能部门沟通，并结合现状，明确地提
出了住宅负荷配置标准，对用电负荷做
了超前预留，填补了行业监管空白。

根据《实施细则》，住宅负荷配
置，根据面积大小分为4档。其中，

建筑面积小于90平方米，用电负荷
为8千瓦/户；建筑面积90-120平方
米，用电负荷为10千瓦/户；建筑面
积120-140平方米，用电负荷为12
千瓦/户；建筑面积大于140平方米，
用电负荷起点为15千瓦/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8版《实
施细则》要求为住宅楼服务的电梯至
少应有一台通向地下车库。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结合居民
诉求，参照2020版上海市《住宅设计
标准》，提高了宁波市住宅电梯可达
地下车库的设计标准，2020版《宁波
市住宅设计实施细则》要求住宅楼服
务的每台电梯均应通向地下车库。”
市住建局科技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沿道路两侧的住宅，尤其是主干
道、高架桥两侧的住宅，经常会受到
马路噪音的“骚扰”。与此同时，因楼
板隔音性能不良而引发邻里纠纷的
事件屡见不鲜。这时，有较好隔声性
能的建筑外墙门窗和隔音楼板，就显
得十分重要了。

“在省标准的《建筑门窗应用技术
规程》中，对城市外门窗隔声量的最低
要求是‘主干道两侧50米以内临街侧
的外门窗不低于30分贝，次干道的不
低于25分贝。’在《宁波市住宅设计实
施细则》中，我们将这一规定要求进行
了提高，要求沿快速路和主干路道路
两侧50米范围内临街一侧外门窗，其
空气声隔声性能不应小于35分贝；沿
次干路和支路道路两侧50米范围内
临街一侧外门窗，其空气声隔声性能

不应小于30分贝。”
针对楼板隔声值，国标《住宅设

计规范》和省标《住宅设计标准》等上
位标准对楼板撞击声隔声量最低要
求小于75分贝，楼板预留改善空间
时可降低至85分贝。在上海市《住
宅设计标准》（2020版）中明确规定，
全装修住宅分户楼板的撞击声压级
应小于65分贝。本次细则修订时，
市住建局也向上海市设计院、施工图
审查机构咨询了解楼板隔声实施效
果，并借鉴了上海市的做法。

“《实施细则》规定全装修住宅的
楼板撞击声隔声量应小于65分贝。
撞击声隔声值要求越低，撞击声隔绝
效果越好，65分贝是国家隔声标准中
的高标准要求值。”市住建局科技处
相关专家表示。

部分住宅小区，由于道路沉
降，导致住宅小区室外地坪变
形，影响道路和管线的正常使
用。

有关道路沉降问题，属于市
政专业领域，国标《住宅设计规
范》和省标《住宅设计标准》中均
未进行规定。

为此，新版《实施细则》以问
题为导向，总结了实际案例的经
验，参照了公路工程的沉降量控
制，对影响小区道路沉降的“路
基容许工后变形值”“回填材料、
路基压实度”“路基顶面回弹模
量”等关键指标提出控制要求。

“此次修订，是国内首次对住宅

小区道路的沉降量进行严格要
求，对我市的软土地基地区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例如，

“路基容许工后变形值”不大于
20厘米，即表示该条道路，在设
计使用年限内，累计的路面沉降
量不得超过20厘米。

《实施细则》明确，住宅室
外地坪工后变形不得影响道路
和管线的正常使用。同时规
定，一般路段路面沉降量不超
过30厘米，地下室出入口路面
沉降不超过10厘米，桥台与路
堤相邻处路面沉降不超过20
厘米、与主体建筑相接触不得
超过5厘米等。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因充
电引发火宅事故是住宅安全的
隐患，一些老小区因为未设置
电动车充电设施，导致“空中飞
线”等安全问题屡见不鲜。

据了解，国标《住宅设计规
范》和省标《住宅设计标准》等
还没有对住宅明确集中设置电
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的相关要
求，但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对
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已发布
了单独的标准。

“此前，我们也委托市物业
协会对我市15个近年来交付
的小区进行了调研，发现电动
车数量占机动车位比例是比较
高的，少则一半，多则1.5倍，
因此，我们在制定《实施细则》
时，要求按照不少于80%机动

车泊位的数量分区域集中配置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并
考虑安全要求，提出了电动自
行车的充电、消防、监控等要
求，也加入到住宅设计中。”市
住建局科技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

《实施细则》中关于住宅
（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设
计的主要规定，包含“电动自行
车停放场所应设置消火栓系
统”“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建筑灭火器配置应按A
类火灾中危险级要求执行”“地
下室（或半地下室）电动自行车
停放场所的通风换气次数宜为
2-4次/小时”“应配置相关消
防报警设施”“应设视频监控系
统”等。

量化屋面、外墙防水设计
外墙防水设计年限不低于25年
屋面不低于20年

明确住户用电负荷
建筑面积90-120平方米，要求10千瓦/户
这一项填补了行业监管空白

提高外墙门窗及楼板隔声量标准
楼板隔声量比国标省标还要“严格”5分贝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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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住宅设计道路沉降控制
一般路段路面沉降量不超过30厘米

首次纳入电动自行车充电、
消防等要求
停放场所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明确地下室尾气排气道设置控制性规定
尾气排气道不可随意独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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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宁波市住宅设计实施细则》9月起实施

外墙门窗及楼板隔声量标准
比国标省标还严格


